包头市行政效能监察有关制度

一、岗位责任制度
    （一）岗位责任制是机关（包括代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）按照“三定”方案确定的总体职贵、处（室、科）职责和职位说明书，将本机关、处（室、科）及各岗位的职责、任务、目标等具体化，并要求落实责任的制度。

    （二）岗位责任制是机关效能监察的基本制度，是依法行政、履行职责，转变机关作风，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措施，是对机关及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的主要依据。

    （三）机关应按照行政效能监察的要求，根据岗位设置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。

    （四）岗位责任制制定应遵循以下原则：因事设岗、职责相称；权责一致、责任分明；任务清楚、要求明确；责任到人、便于考核。

    （五）领导岗位要明确一岗双责的要求，既要抓好业务工作，也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，做好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。

    （六）岗位责任制的内容主要包括：1．机关的总体职能；2.内设处（室、科）的主要职责；3.具体岗位的设置及其职责。岗位责任制一般按年度制定，把年度工作任务、目标纳入其中。

二、服务承诺制度

    （一）服务承诺制是指机关根据职能要求，将对外服务的内容、程序、时限以及服务标准等事项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，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承诺事项的落实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制度。

    （二）服务承诺的主要内容

    1.简化办事程序。承诺办事程序要力求科学、合理、简便、易行，办事必备条件具体、明确，最大限度方便办事人。

    2.缩短办事时限。对管理服务对象诉求的事项，经办人员应当及时受理，并当场审核其有关手续和材料，手续齐全、能办的马上就办；手续、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，应一次性告知其所需补正的手续和材料后限时办结；缩短流转签批时间，内部处（室、科）当天签办，不滞留过夜，机关领导不压不拖，及时办理。

    3.提供优质服务。机关工作人员应增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做到文明礼貌、态度热情、服务周到，对来本单位办事或电话咨询的管理服务对象实行一次性告知，如遇管理服务对象诉求事项涉及多个部门，或不了解需要哪些手续、材料，或对有关法律、法规不明确等特殊情况，经办人应及时告知、解答或帮助咨询，使其知悉有关情况，不能一推了之，努力为办事人提供优质服务。

    4.其他服务承诺。联系本单位实际，对作风、监督、收费等方面做出服务承诺。

    （三）对本机关职权内的审批、审核、核准、备案等服务事项的法律依据、办理条件和具体要求以及办理程序、时限、承办部门和承办人员等内容，应采取编印办事指南、服务手册、触摸屏、显示屏或新闻媒体发布等渠道向社会公示，以方便申办人办事。

    （四）规范和完善对承诺行为的监督、奖惩机制。公开投诉电话和具体受理群众投诉的部门或处（室、科）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。对群众投诉的问题应认真调查处理，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反馈给投诉人。

    三、首问责任制度

   （一）首问责任制是指申办人到机关或通过其他方式到机关办事（含举报、投诉、咨询、查询等），接受询问的首位工作人员必须负责解答、办理或交经办处〔室、科）办理的制度。

   （二）首问人要热情礼貌、用语文明；熟悉本机关岗位职贵和工作流程；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，切实为办事人着想，不得推诿扯皮，体现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精神风貌。

   （三）首问人的责任

    1.属于首问人职责范围的事项，要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；不能当场办理的，要“一次性告知”有关办事须知，如需要补充或携带的材料，以及如何办理等，并耐心解答对方的询问。

    2.不属于首问人职责范围，但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，首问人要主动告知或引导到有关处（室、科）或告知经办处（室、科）的联系电话。属于本处（室、科）职责范围的，当具体经办人不在时，首问人应先接待，并记下联系电话，再交经办人办理。

    3.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，首问人应尽力给予协助。

4.属于电话咨询的，首问人应按上述原则给予答复；属于举报或投诉的，首问人应将反映的事项、举报或投诉人姓名、联系电话等记录在册，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。

5.对违反本制度被投诉并经查实的，要根据情节轻重，按行政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。

四、限时办结制度

（一）限时办结制是指申办人到机关办事，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及手续度齐全的前提下，经办单位或经办人应在规定或承诺的时限内办结申办事项的制度。

（二）各机关要根据职责要求，科学、合理地确定承办事项的办理时限。

（三）对申办事项，在申办人手续完备、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的情况下，要即时予以办理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和刁难。

（四）对限时办理的事项，经办人应即时对申办人申报的材料和有关的手续进行审核，并出具收件回执单，写明所收材料名称、页数、办结取件时间及经办人。

（五）对申办人申办事项，无正当理由不准延时办理。如遇特殊情况确需延时办理，经办人要按照职权规定报领导审批，并告知申办人延时办理的理由。

（六）违反本制度，要根据情节轻重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五、办事公示制度

（一）各级机关应在办公地点醒目处悬挂内设机构分布图和办事流程图。各内设机构的岗位职责、投诉监督电话号码也应一并上墙公示。

    （二）机关工作人员在办公桌上摆放印有本人相片、姓名、单位、职务的身份牌。工作人员上岗时，应将身份牌放置本人办公桌上和在胸前佩带。

    （三）公示工作人员去向牌。分别在醒目固定位置公示各科室工作人员去向牌。牌上设置在岗、办事、开会、出差、请假等五个栏目，每天由工作人员自己标明去向。

    （四）机关应将与办事相关的依据、程序、要求、承办人、负责人、向社会的承诺、办事时限、收费以及（罚款）依据、项目、标准等公开告示或提供材料备查（按保密规定不宜公开的除外）。
